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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吳昱瑩
聯絡電話：08-7320415#6534
傳真：08-7326195
電子信箱：a002624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至正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5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人考字第114521759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，重申國民旅遊卡（以下簡稱國

旅卡）休假補助費與國內出差旅費之交通費應本不重複請

領原則，就實際情形擇一請領，並補充說明住宿費及雜費

之處理原則一案，請查照並轉知同仁知悉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（以下簡稱人事總處）114年11月

21日總處培字第11400243681號函辦理。

二、查國旅卡休假補助費及國內出差旅費交通費之請領，人事

總處前依行政院主計總處（以下簡稱主計總處）意見，於

103年5月19日以總處培字第1030032201號書函以（本府103

年5月20日屏府人考字第1031527410號函諒達），行政院與

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，公務人員如有於因公奉派出差之

前後1日休假者，其交通費應本不重複請領原則，由當事人

就實際情形擇一請領，且為避免有重複請領交通費之情

事，當事人於提報國內出差旅費報告表及休假補助費申請

表時，均應本誠信原則審慎確認覈實請領（按：109年起放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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寬使用國旅卡刷卡消費日不限於休假日）。嗣以105年2月

26日總處培字第1050033833號書函（本府105年3月7日屏府

人考字第1050642470號函諒達）請各機關加強宣導，並於

休假補助費申請表備註增列「不得重複請領差旅費、辦公

費、業務費或其他公款」之警語。

三、因出差旅費除交通費外，尚包括住宿費及雜費，其支給之

處理原則，經人事總處轉據主計總處114年11月17日主預字

第1140103667號書函意見如下：

(一)住宿費：交通費與住宿費皆屬因公出差實際發生之支

出，依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（以下簡稱報支要

點）規定，應於報支上限範圍內覈實報支，鑑於兩者費

用性質相同，爰住宿費宜比照前揭交通費處理原則，由

當事人本誠信原則，就休假補助費及出差旅費擇一請

領。

(二)雜費：

１、依報支要點規定，雜費每日上限400元，各機關基於業

務特性或其他因素，於該要點所定範圍內另定報支規

定者（如以公里數、小時數或出差地點等據以計

支），依其規定辦理。

２、查雜費係供出差人在外業務聯繫電話費、傳真、影

印、短程車資及購買車票手續費等雜支之用，項目金

額小、數量繁，基於成本效益原則，且為提升行政效

率，爰不論實支金額多寡，均採定額報支方式辦理，

並得在上開每日400元範圍內自行訂定報支規定（如半

日、出差距離10公里按半數支給）。

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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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基於雜費屬定額報支，與交通費、住宿費報支方式不

同，爰倘經機關認定屬出差，可依報支要點規定支

領，應無與休假補助重複支給之問題。

四、另現行國旅卡檢核系統尚無法區分並排除公務人員出差以

國旅卡刷卡墊付之交通及住宿等差旅費，為避免公務人員

因不熟悉規定而有重複請領情事，請各機關（單位）加強

宣導相關規定；公務人員於確認休假補助費申請表時，對

於不符合規定之刷卡消費，亦應主動刪減，再行辦理後續

補助費申請事宜。

五、檢附人事總處原函影本1份。

正本：本府各處、本府所屬一級機關、本府所屬二級機關、各高國中、各國小、本縣各
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考訓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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